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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228

证券简称：昌九生化 公告编号：

2015-022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4月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昌市青山湖区尤氨路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3,982,00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8.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姚伟彪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朱丽燕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

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982,000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982,000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982,000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982,000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982,000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固定资产报废处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982,000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982,000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982,000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

2000 100 0 0 0 0

2

关于部分固定资产

报废处理的议案

2000 100 0 0 0 0

（三）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西金凤华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胜群、徐冰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三、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3日

证券代码：

600550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

2015-043

债券代码：

122083

债券简称：

11

天威债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4月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保定市天威西路2222号公司第五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02,260,199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8.7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薛桓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厉大成、吕来升、徐国祥、张双才、梁贵书、孙锋因公务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闫飞、栗溶、焦艳芳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代行董事会秘书何光盛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02,246,940 99.9985 8,260 0.0009 4,999 0.000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02,246,940 99.9985 8,260 0.0009 4,999 0.000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02,246,940 99.9985 8,260 0.0009 4,999 0.000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02,246,940 99.9985 8,260 0.0009 4,999 0.0006

5、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02,246,940 99.9985 8,260 0.0009 4,999 0.000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02,246,940 99.9985 8,260 0.0009 4,999 0.0006

7、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02,246,940 99.9985 8,260 0.0009 4,999 0.000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02,246,940 99.9985 8,260 0.0009 4,999 0.0006

9、议案名称：关于对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02,246,940 99.9985 8,260 0.0009 4,999 0.00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公司

2014

年 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6,350,139 99.9635 8,260 0.0227 4,999 0.0138

2

关于公司

2014

年 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6,350,139 99.9635 8,260 0.0227 4,999 0.0138

3

关于公司

2014

年 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36,350,139 99.9635 8,260 0.0227 4,999 0.0138

4

关于公司

2014

年 度利润

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36,350,139 99.9635 8,260 0.0227 4,999 0.0138

5

关于独立董 事

2014

年度

述职报告的议案

36,350,139 99.9635 8,260 0.0227 4,999 0.0138

6

关于公司

2014

年 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36,350,139 99.9635 8,260 0.0227 4,999 0.0138

7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

的议案

36,350,139 99.9635 8,260 0.0227 4,999 0.0138

8

关于公司

2014

年 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36,350,139 99.9635 8,260 0.0227 4,999 0.0138

9

关于对天威保变

（

合肥

）

变压器有限公司增资 的

议案

36,350,139 99.9635 8,260 0.0227 4,999 0.01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欧昌佳、曹广琦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日

关于新增中信银行为建信环保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15年4月3日起，中

信银行将代理销售建信环保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166），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文化大厦

法定代表人：常振明

客服电话：95558

网址：bank.ecitic.com

2、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

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010-66228000

网址：www.ccbfund.cn

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的基金代销网点和销售网站办理业务时，请按照各

代销网点的具体规定执行。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应认真

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4月3日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离任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2�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杨文升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2015-03-26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经我公司2015年度股东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已按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并报北京证

监局备案。

我公司对杨文升先生担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期间为公司做出的重要

贡献深表感谢！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4月3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网上直销通联支付渠道

新增支持银行卡及实施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网

上直销平台投资旗下开放式基金， 本公司与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通联支付” ）协商一致，决定自2015年4月3日起，面向兴业银行、

浦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的的持卡个人投资者开通网上直销业务，并实

施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以下简称“定投” ）费率优惠活动，详情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的范围

持有兴业银行借记卡、浦发银行借记卡、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且通过通联

支付的支付渠道在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购（含定投）旗下部分基金且

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直销网上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三、活动方案

1、 持有上述银行借记卡且通过通联支付的支付渠道在本公司网上

直销交易系统申购（含定投）上述基金的，其申购费率享有4折优惠，但优惠后

费率不低于0.6％；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或为固定费率的，不享受优惠，

按原费率执行。

2、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及活动方案进行调整，并按照相关法规、法

律文件及监管规定的要求进行公告。

四、重要提示

1、若上述渠道的支持的银行卡范围发生变更，本公司将届时更新官方网

站“网上交易” 平台的相关信息，请投资者注意查询。

2、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前，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

基金交易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指南等文件，并确保遵循其规定。 ?

3、请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谨慎投资。

4、本公告有关基金交易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10-9999

网址:www.thfund.com.cn

2、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56、400-669-5156

网址：www.allinpay.com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5-013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4月2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投资” ）的通

知，信达投资于2015年4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

知书》。 信达投资将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门支行的无限售流通股102,

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了质押解除手续，质押登记解除日期为2015年3月31日。

截至2015年3月31日，信达投资持有公司813,69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3.38%，其中的711,490,000股股份被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46.68%。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5-014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投资” ）

法定代表人：李德燃

注册资本：人民币20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100000000034006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对外投资；商业地产管理、酒店管理、物业管理、资产管理；资产重组；投

资咨询；投资顾问。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情况：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信达投资100%股权。

2、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建信” ）

法定代表人：赵立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11,25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460000000118640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与管理，产权收购兼并与经营，高科技产业投资，实业投资，投

资信息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及经营，项目策划咨询，旅游项目开发。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情况：信达投资持有海南建信94.20%股权。

3、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建信” ）

法定代表人：刘社梅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326540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对外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情况：信达投资持有深圳建信100%股权。

(二)权益变动概况

2015年4月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信达投资《关于股票减持情况的通知》。 主要内容

如下：

自2012年6月至2015年4月1日，信达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0,828,3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2%；海南建信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0,250,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深圳建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5,

472,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7%。 上述三家公司减持公司股份合计76,551,169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02%，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信达投资、海南建信、深圳建信（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属于一致行动人。 本次

信达投资以共同名义负责统一编制和报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签字盖章。

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92,610,2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56%，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中信达投资持有公司股份834,518,31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4.75%；海南建信持有公司股份30,619,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1%；深圳建信

持有公司股份27,472,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

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16,059,0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54%，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中，其中信达投资持有公司股份803,689,992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2.73%；海南建信持有公司股份10,369,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8%；深圳

建信持有公司股份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3%；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上述权益变动相关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日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

信达地产

证券代码

：

600657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名称

：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

·

国际

C

座

18

层

、

19

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

2

名称

：

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海口市文华路

8

号建信大厦

19

层

通讯地址

：

海口市文华路

8

号建信大厦

19

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

3

名称

：

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振业大厦

A

座

19

层

通讯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振业大厦

A

座

19

层

股份变动性质

：

减少

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四月

声 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的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达地产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

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信达地产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六、本次权益变动中，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建

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行为作为一致行动行为，信达投资有

限公司以共同名义负责统一编制和报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签字盖章。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达地产

、

上市公司 指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指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2

指 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3

指 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

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减持信达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

76551169

股股份之行为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15

号准则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1

公司名称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德燃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

亿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20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100000000034006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71092684-4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110102710926844

号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期限

2000

年

8

月

1

日至

2050

年

7

月

31

日

主要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

；

商业地产管理

、

酒店管理

、

物业管理

、

资产管理

；

资产重组

；

投资咨询

；

投资顾

问

。

注册地 北京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

·

国际

C

座

17-19

层

邮政编码

100081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2、信息披露义务人2

公司名称 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立民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1250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1125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60000000118640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28400968X

税务登记证号码 琼地海税字

46010028400968X

号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国有控股

）

经营期限

1993

年

4

月

10

日至

2043

年

4

月

9

日

主要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与管理

，

产权收购兼并与经营

，

高科技产业投资

，

实业投资

，

投资信息咨询

，

计算

机软件开发及经营

，

项目策划咨询

，

旅游项目开发

。

注册地 海口市

主要办公地址 海口市文华路

8

号建信大厦

19

层

邮政编码

570125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94.20%

3、信息披露义务人3

公司名称 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社梅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000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4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3265402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19222309-9

税务登记证号码 深税登字

440300192223099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期限

1993

年

4

月

21

日至

2043

年

4

月

21

日

主要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

；

资产管理

；

投资咨询

；

投资顾问

。

注册地 深圳市

主要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振业大厦

A

座

19

层

邮政编码

518000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 � � � 4、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二、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1、信息披露义务人1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在公司职务

李德燃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长

周立武 男 中国 北京 否 副董事长

赵立民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

总经理

吴德桥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俞 杰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刘社梅 男 中国 北京 否 副总经理

2、信息披露义务人2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在公司职务

赵立民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长

陈红艳 女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黎 波 男 中国 海口 否 董事

、

总经理

王兆彤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张 挺 男 中国 深圳 否 董事

买小萍 女 中国 海口 否 副总经理

刘红太 男 中国 海口 否 副总经理

谢 玲 女 中国 海口 否 总经理助理

赵世久 男 中国 北京 否 总经理助理

顾紫光 男 中国 北京 否 总经理助理

3、信息披露义务人3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权

在公司职务

刘社梅 男 中国 北京 否 执行董事

张挺 男 中国 深圳 否 总经理

李剑 男 中国 深圳 否 副总经理

三、持有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1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同达创业

600647 56,606,455 40.68%

深华新

000010 37,536,279 6.38%

信息披露义务人2、信息披露义务人3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发行

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所持股份是因公司经营需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可能。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1、权益变动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二级市场交易

2、出让方：信息披露义务人

3、累计交易股份数量：76551169股

4、交易股份比例：5.02%

5、交易股份性质：流通A股

6、股权变动起始时间：2012年6月18日

7、股份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日期：2015年4月1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信达地产892610261股股份，占信达地产总股

本的58.56%。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信达地产816059092股股份，占信达

地产总股本的53.54%。

第四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买入情况

本报告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发生买入信达地产股票的行为。

二、 卖出情况

1、2014年11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卖出信达地产股票 0股

2、2014年12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卖出信达地产股票21513450股

3、2015年1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卖出信达地产股票 7786746股

4、2015年2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卖出信达地产股票14722354股

5、2015年3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卖出信达地产股票22028311股

6、2015年4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卖出信达地产股票10000008股

三、交易价格区间

在上述日期中， 信息披露义务人卖出信达地产流通A股的价格区间为人民币6.38元至

9.26元。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本报告书及下列备查文件可在上市公司住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查阅：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德燃

2015年 4�月 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立民

2015年 4�月 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社梅

2015年 4�月 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德燃

2015年 4�月 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立民

2015年 4�月 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社梅

2015年 4�月 2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

股票简称 信达地产 股票代码

60065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

海南建信投资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市建信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北京市

、

海口市

、

深圳市

拥有权益的 股 份 数 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是 否

为上市公司 第 一 大 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 动 方 式

（

可 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 接 方 式 转 让

□

取 得 上 市 公 司 发 行 的 新 股

□

执 行 法 院 裁 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披 露

前拥有权益 的 股 份 数

量及占上市 公 司 已 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892610261

股 持股比例

：

58.56%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 拥 有 权 益

的股份数量 及 变 动 比

例

变动数量

：

76551169

股 变动比例

：

5.02 %

变动后持股数量

：

816059092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53.54%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是 否

拟于未 来

12

个 月 内 继

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在 此

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 市 公 司 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 实 际 控 制

人减持时是 否 存 在 侵

害上市公司 和 股 东 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 实 际 控 制

人减持时是 否 存 在 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 为 其 负 债

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 动 是 否 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

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

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德燃

2015年 4� �月 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立民

2015年 4� �月 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社梅

2015年 4� �月 2�日


